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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

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 

             

  

【【 會會 議議 紀紀 錄錄 】】   

  

開會時間：108年12月19日(星期四）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關6樓禮堂 

主席：陳副關務長長庚                   紀錄：林貴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事項：決議內容詳附件 1 

參、 臨時動議：決議內容詳附件 2 

肆、 業務宣導：詳附件 3 

伍、 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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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議 程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事項： 

  一、追蹤列管案：5案 
  二、新提案：5案 

參、臨時動議：1案 

肆、業務宣導： 

  宣導主題/宣導單位： 

一、 關港貿單一窗口(CPT)提供線上委任作業及主動通知服務/

業務一組 

二、 反賄選宣導/政風室 

三、 進口保稅貨物宣導事項/業務一組 

四、 業者應配合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業務一組 

五、 單證合一作業簡介/業務一組 

六、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懶人包/業務一組 

七、 進出口報單 C2 無紙化通關/業務一組 

八、 財政部於本(108)年 11月 15日核釋營利事業於會計年度結

算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規定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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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列管追蹤案】                               頁碼 

1、108 年第 1次會議提案第 1案 ………………………………………4 
進口按月彙總稅費繳納證填發日期，應以實際上班列印分發日為準。 

2、108 年第 1次會議提案第 2案 ………………………………………5 

建請恢復專責人員進修講習時數每年 8小時。 

3、108 年第 1次會議提案第 3案 ………………………………………6 

建請海關繼續進行開放轉口櫃線上申請更正卸存地點及轉運櫃 

線上更正暫存地之程式修改。 

4、108 年第 1次會議臨時動議第 1案 …………………………………7 

出口 CFS 併櫃加裝之申請，應先同意核准，並俟放行後，再由 

櫃場自主管理專責人員執行併櫃加裝，以符便民。 

5、關務署 108 年通關業務相關業者聯合座談會(南部場次)第 2案…8 

 轉口櫃無加工證明不列示重量，以避免重量和目的港有誤差時 

造成該證明無法使用。 

【新提案】                                       
1、108 年第 2 次會議提案第 1 案………………………………………9 

建請開放轉口櫃未加工線上申請證明，貨品名稱欄位限制問題。 

2、108 年第 2次會議提案第 2案 ……………………………………  10 

建請取消 T6 海空聯運 CFS(貨轉郵)報單紙本隨車至運往地。 

3、108 年第 2次會議提案第 3案……………………………………… 11 

建請海關繼續進行開放轉運櫃線上更正暫存地之程式修改。 

4、108 年第 2次會議提案第 4案……………………………………… 12 

建請貴關對於查核受託辦理報關業務收費資料案件常見缺失，惠 

予綜整，並研訂合理緩衝改進期限，函知本會，俾轉知會員配合 

後續改進，落實加強預防宣導，以收匡正之效。 
5、108 年第 2次會議提案第 5案……………………………………… 14 

建請海關取消煙火櫃碼頭取樣業務，改為至貨主廠區取樣。 

【臨時動議】 
1、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業者辦理抽取看樣、看樣作業之執行 1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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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列管追蹤案：5案(追 1~追 5)                                                                      

108-2-追 1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

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 

追蹤列管案 

第 1案 

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大慶報關有限公司) 

108 年度第 1次會議提案第 1案 

案     由 上次會議結論 執行情形 

進口按月彙總稅

費繳納證填發日

期，應以實際上

班列印分發日為

準。 

一、 請主辦單位與關務署聯繫，不

於假日列印進口按月彙總稅

費繳納證之可行性。 

二、 列管追蹤。 

 

一、 依關務署108年10月9

日 台 關 業 字 第

1081019238 號函，進口

按月彙總稅費繳納證

各關統一於每月4日列

印核發，遇假日則順

延。 

二、 已結案，解除列管追

蹤。 

主辦單位 業務一組 

本次會議 

結    論 

一、 同執行情形。 

二、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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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追 2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

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 

追蹤列管案 

第 2案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108 年第 1次會議提案第 2案 

案     由 上次會議結論 執行情形 

建請恢復專責人

員進修講習時數

每年 8小時。 

一、 本關將加強專責人員

進修講習課程內容；

另關於恢復專責人員

進修講習時數為每年

8小時之訴求，關務署

已知悉，本關將持續

關注關務署動態。 

二、 列管追蹤。 

 

一、 查關務署 108 年 9 月 26 日台關

業字第 1081021110 號函說明，

經彙整各關意見，關務署規劃於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上傳

專責人員進修訓練相關課程，開

放專責人員得以線上學習時數

充抵每年受訓時數，最高充抵時

數為 8小時。充抵方式為專責人

員於完成線上學習後，列印學習

紀錄及認證時數頁面送交監管

單位備查註記。 

二、 本關已交辦各相關單位於 12 月

20 日前提供 1 小時與監管實務

相關之線上課程以彙整報署；復

經聯繫關務署表示，影音檔案上

傳測試完成後，預計最快於明

(109)年 2月正式開放學習。 

三、 建議解除列管追蹤。 

主辦單位 小港分關 

本次會議 

結    論 

一、 與會公會及業者代表已了解數位學習之彈性措施。 

二、 提案人再度建議進修講習時數降為 8小時，惟依據「貨棧

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

主管理辦法」，皆有規定專責人員需複訓時數均為 16小

時，海關準備之講習內容將力求更新及實用。  

三、 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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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追 3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

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 

追蹤列管案 

第 3案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108 年第 1次會議提案第 3案 

案     由 上次會議結論 執行情形 

建請海關繼

續進行開放

轉口櫃線上

申請更正卸

存地點及轉

運櫃線上更

正暫存地之

程式修改。 

一、 關於開放日勤以外時

間更改（僅限轉口櫃

不出站案件）之可能

性，本關研議一個月

後回覆提案業者。 

二、 列管追蹤。 

一、經統計試辦期間（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本關無受理案件。 

二、為研議修正「日勤以外更正轉口櫃

艙單卸存地試辦」，經彙整相關單

位意見，同意延長試辦期間，並修

正原試辦辦法之辦理方式，說明如

下： 

(一)試辦期間：本（108）年 12 月 19

日起至 109 年 3月 30 日止。 

(二)適用範圍：僅限轉口櫃不出站案

件，即已依原核發准單卸存原停

泊碼頭貨櫃集散站後不再出站

並由原停泊碼頭裝船轉運出口。 

(三)辦理方式：業者須以書面向海關

通關號碼所屬結關檯關員申

請，結關檯關員受理後電傳予貨

櫃實際存放處轄區關員，確認貨

櫃尚存貨櫃集散站內並管控不

出站後，再由結關檯關員或假日

（夜勤）主任核准並辦理艙單及

准單更正作業。 

主辦單位 稽查組 

本次會議 

結    論 

一、 目前業者僅須以書面向海關結關檯關員申請即可，另行檢討

日勤以外線上申辦之可行性。 

二、 解除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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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追 4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

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 
追蹤列管案 
第 4案 

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108 年第 1次會議臨時動議第 1案 

案     由 上次會議結論 執行情形 

出口CFS併櫃加

裝之申請，應先

同意核准，並俟

放行後，再由櫃

場自主管理專

責人員執行併

櫃加裝，以符便

民。 

 

一、 本案事涉作業要點之

修訂，本關將依業者

提案內容彙整其他關

區意見報署核示。 

二、 列管追蹤。 

一、依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14 條第 4項規定「……出口貨

物以併裝方式裝櫃者，在海關

放行前不得先行裝櫃。」，先予

說明。 

二、經彙整本關其他通關單位意見

結果，本案仍應依前揭辦法第

14 條第 4項及貨棧及貨櫃集散

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參、項目七、八、之規定，須

俟貨物放行後，始得辦理出口

實貨櫃之監視加裝作業。案由

建議作業方法除與現行法制有

違外，且易生未放行出口貨物

管控之漏洞。 

三、另有關貨物放行時間乙節，報

關業者可隨時至關港貿單一窗

口進行查詢；又現行本關轄下

之倉儲業者，均派有關員駐站

輪值，即使於非正常上班時

段，仍可受理出口貨櫃(物)併

櫃加裝之申請。是以，本案仍

應維持現行作業。 

四、解除列管追蹤。 

主辦單位 小港分關 

本次會議 

結    論 

一、 准單可先申請核准，俟放行後再予併櫃；准單上註明應依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辦理。 

二、 解除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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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追 5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

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 
追蹤列管

案 
第 5案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關務署 108 年通關業務相關業者聯合座談會(南部場次)第 2案 

案     

由 
上次會議結論 

執行情形 

轉口櫃無

加工證明

不列示重

量，以避

免重量和

目的港有

誤差時造

成該證明

無 法 使

用。 

一、 本案業者建請海關核發「轉口貨物無加工證

明書」表單格式中之重量欄得免列示重量，

前經本關彙整各關意見報署核示，並經關務

署於 108 年 3 月 14 日以台關業字第

1081005100 號函核示略以「因非櫃裝轉口貨

物皆無封條，無法以加封完整性判別有無加

工，僅能依相關證明文件判定，其中重量應

為檢核之重要資訊；又運輸業或承攬業係依

據轉口艙單資料申請證明書，其內容應與艙

單資料一致，當申請書重量與艙單不一致

時，應會對有無加工之認定產生疑義，為維

護貨物運送資訊正確性，不宜將證明書之重

量欄位刪除」在案，合先說明。 

二、 本案業者再予提案建請同意「整櫃之無加工
證明可不用列示重量，非櫃裝則需列示重

量」乙節，基於海運實務上係查詢原始封條

紀錄完整，或其封條異動係海關開櫃查核所

致，或來貨未加工能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者，

作為核發該證明書之條件。故業者提案既免

列示重量排除非櫃裝貨物之適用，據上實務

作業似屬可行。爰建請關務署酌予重新考量

分別規定辦理之可行性。 

一、 關務署通關業務組

意見如下： 

(一) 空運轉口貨物

無加工證明書

維持現狀。 

(二) 海運轉口貨櫃

（物）無加工

證明書由業者

選擇是否顯示

重量。 

二、 本 關 贊 成 業 者 提

議，惟各關意見不相

一致，是以於 12 月 3

日 以 高 關 旗 字 第

1081028499 號函報

署核示。 

三、 關務署於本年 12 月

6 日以台關業字第

1081026867 號函復

同意業者所請，本關

將提供轉口貨物無

加工證明書修正版

本及應用系統程式

修改單報署憑辦。 

四、 解除列管追蹤。 

主辦單位 旗津分關 

本次會議 
結    論 

一、 本關將提供轉口貨物無加工證明書修正版本及應用系統程式修改單報
署憑辦。 

二、 解除列管追蹤。 



9 

 

二、新提案：5案(新 1~新 5)                                                                      

108-2-新 1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 案 

編 號 
第 1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開放轉口櫃未加工線上申請證明，貨品名稱欄位限制問題。 

說 明 

轉口櫃艙單貨品名稱資訊送入 N5101 時，貨名的長度就有 256 字元限制，超

過這個長度就會被截掉，導致後續轉入未加工證貨物名稱欄位就僅有 256

字元。 

辦 法 
建請開放轉口櫃艙單貨品名稱資訊送入 N5101 時的貨名字元限制，以利解決

轉口櫃未加工線上申請證明，貨品名稱欄位限制問題。 

海 關 

意 見 

一、 現行進(轉)口貨物主艙單(N5101)及分艙單(N5101H【海空運進口分艙單】)或 

N5101X【空運進口快遞分艙單】)、轉運申請書(N5301)之貨名欄長度均為256

字元，合先敘明。 

二、 本提案研議開放字元長度限制乙節，除現行關港貿 XML 訊息格式須調整外，

另全國運輸業者、承攬業者、倉儲業者、通關網路業者及海關均須配合修改

相關電腦程式及資料庫結構，似不符成本效益。 

 

 

 

結 論 

一、 同海關意見，維持現行字元限制。 

二、 不予列管。 

 

 

 

 

 

 

主辦單位:旗津分關 

協辦單位:資訊室、小港分關、稽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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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新 2  

主辦單位:小港分關 

協辦單位:旗津分關、稽查組、高雄機場分關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 案 

編 號 
第 2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取消T6海空聯運CFS(貨轉郵)報單紙本隨車至運往地。 

說 明 

一、 依財政部關務署公告函台關業字 1081020832 號(附件一)，今年 10/2

「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已正式上線，此功能結合中華郵政貨轉郵

平台資訊及 T6報單放行核准訊息，產生「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裝櫃

(盤)特別准單」，且於轉運起運地申請此項作業時，該特別准單需隨貨

送交運往地駐站海關或專責人員。 

二、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特別准單(附件二)已涵蓋 T6 轉運申請書之內

容，且件數、重量等等都有詳細申報，且必需隨貨送交運往地駐站海

關或專責人員，已取代 T6 CFS 報單紙本隨車之功能。 

辦 法 如案由 

海 關 

意 見 

一、 查本案轉口貨物轉郵案件，係指 T6 海空聯運貨物事前申請於海運碼頭

倉庫，以「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特別准單」書面辦理改裝重整，並

加貼航空標籤之託運單主號後，再裝櫃加封運往空運關區轉運出口，

此類案件係為利於貨物運往空運關區逕行裝機出口，以達快速便捷方

式轉運出口。 

二、經前揭改裝重整後，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特別准單由起運地駐棧關

員及貨棧專責人員核章，已具准單效力，且重整後相關資訊已載明於特

別准單並隨貨攜往運往地，海關同意業者所提。 

 

結 論 

一、 同海關意見。 

二、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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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新 3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 

編號 
第 3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繼續進行開放轉運櫃線上更正暫存地之程式修改。 

說明 

一、 依據 108年第一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

會提案表內第 3 案，提出開放轉口櫃線上申請更正卸存地與轉運櫃線上更正暫

存地之程式修改。 

二、 目前海關僅針對轉口櫃線上申請更正卸存地點，開放 108年 11月 25日起於關港

貿單一窗口有新增海運「更正艙單轉口櫃卸存地」線上申辦功能，但轉運櫃線

上更正暫存地之程式修改並無開放。 

辦法 請繼續開發系統，開放轉運櫃線上更正暫存地之程式修改功能。 

海關

意見 

一、 按「准單核發後，下列情形不得線上更正(1)更改卸存地點、暫存地點者……。」

為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陸、一、八、(一) 4所明定，爰本案轉運櫃如需

更正暫存地，基於貨物移動安全控管，不宜開放「線上更正」，合先敘明。 

二、 經統計自 107年 1月迄今各關受理轉運櫃更正暫存地之案件，基隆關 0件、台中

關 2件及高雄關 70件(稽查組 0件，小港分關 8件，旗津分關 62件)，共計 72件，

如開發系統提供業者線上申請人工審核(即「線上申辦」)，考量成本及效益不足，

宜維持現行臨櫃辦理作業。 

結論 

一、 同海關意見，維持現行臨櫃辦理作業。 

二、 檢討線上受理，人工審核方式可行性。 

三、 列管追蹤。 

 

 

 

 

 

主辦單位:稽查組 

協辦單位:小港分關、旗津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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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新 4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 案 

編 號 
第 4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貴關對於查核受託辦理報關業務收費資料案件常見缺失，惠予綜整，並

研訂合理緩衝改進期限，函知本會，俾轉知會員配合後續改進，落實加強預

防宣導，以收匡正之效。 

說 明 

一、貴關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28條」規定，例行每月抽核兩家報關行實施

辦理。 

二、唯經會員反映，目前經貿形態日趨多元，報關業者因應貨主需求，收費

項目態樣甚多，為避免查核時認知互異，造成困擾，例如：理貨費用是

否得另由理貨行之收據取取…等，宜有彙整之常見缺失表，並供一定緩

衝期作為預防性改進依憑，允較妥當。 

三、貴關查核收費之宗旨在於「防堵以海關名義，巧立名目浮收費用」，故如

僅係未違背該宗旨之細微誤失，應儘量以口頭勸導方式要求業者改進，

較合情理。 

辦 法 如案由 

海 關 

意 見 

一、常見違規態樣逐項列載如附件一。 

二、常見違規態樣第七點更正為：「理貨服務費」：『理貨服務費』收費項目已不合時

宜。惟如實際提供現場作業，建議以『現場作業費』項目收費，並確實開立統

一發票，不能以現職員工名義開立收據或以其他商號開立收據而短報營業收

入。」其緩衝改進期限自本次座談會後起至109年1月底（亦即109年2月進

出口報單開始查核）。 

三、其餘違規態樣已長期宣導，應依規定辦理收費。 

結 論 

一、 繼續宣導違規態樣。緩衝改進期限依公會建議延長至109年6月底。 

二、 不予列管。 

 

主辦單位:業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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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常見違規態樣： 

(一)驗關車資：103 年起驗貨關員往來集中查驗區之交通皆由海關自行派車，

報關業不應再向進口人收取驗關車資，如確有屬於公司員工配合外務之

必要車資，請改以「交通費」名義列項。 

(二)驗關工資：唯有 C3M 始需支付驗關工資。 

(三)C1、C2 及 C3X：不得有「驗關」名義之收費項目。 

(四)儀檢車資：儀檢實務上報關人員無需到場，如有例外要遞送文件，請改

以「遞送文件交通費」名義列項。 

(五)儀檢工資：無儀檢工資，唯有 C3M 始需支付驗關工資。 

(六)工資收據：工資收據請款人應為外聘之臨時搬運工，不能以現職員工名

義開立收據或以其他商號開立收據而短報營業收入。 

(七)理貨服務費：「理貨服務費」收費項目已不合時宜。惟如實際提供現場作

業，建議以「現場作業費」項目收費，並確實開立統一發票，不能以現

職員工名義開立收據或以其他商號開立收據而短報營業收入。 

(八)發票部分：屬報關業者收費部分即應開立發票，另二手單以及個人報關

亦應開立發票。 

(九)規費：向貨主收取之海關封條費、押運費、監視費、報單修改規費、副

報單費用或特別驗貨費與報單所貼規費要相符。 

(十)C3 陪同會驗簽章人員需為自己公司員工。 

(十一)以上樣態僅供參考，其他收費報關業者仍需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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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新 5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 案 

編 號 
第 5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建請海關取消煙火櫃碼頭取樣業務，改為至貨主廠區取樣。 

說 明 

一、依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IMDG Code）分類中之 1.1 （爆炸物）、1.2（爆炸物）、

3.0（可燃液體）（閃火點為 18 度 C 以下）、6.2（傳染性物質）及 7.0（放射性

物質）等 5 類危險物品予 以管制，如需作業，須專案報請高雄港務分公司核

准。 

二、港務公司在危險物品貨櫃儲轉運作業規定提出，第一類爆炸物列為高危險性物

品，不得於港區存儲，故當煙火櫃卸船後，均會通知貨主立即拖運出站。 

三、由於煙火櫃屬第一級危險品貨櫃，碼頭並無足夠之消防設備因應，故煙火櫃無

法安排至集中查驗區查驗取樣，僅能在航港局稽查通過之高度危險櫃專區查

驗，由於該區域同時儲放很多危險品，若查驗開櫃取樣時，稍有不慎，將會連

續引發嚴重之後果，已非碼頭業者或海關所能承擔之責任。 

四、為降低風險，避免爆炸意外，建請海關取消煙火櫃在碼頭取樣業務，更改為至

貨主廠區取樣。 

辦 法 如案由 

海 關 

意 見 

一、 依據「貨物通關自動化報關手冊」規定，進口貨物有下列情事者，不得  

辦理倉庫驗放：……（2）高風險群廠商，但……。另據本關「進口貨物

工廠查驗標準作業流程」第 4條規定:「 工廠查驗案件，倘原非屬倉庫

驗放者，其審理過程應先會分估單位，由該單位審核得否配合辦理押款

以改為工廠驗放，倘基於風險考量或其他特殊情形，認不宜辦理工廠驗

放者，應敘明理由，備供單位主管裁奪。」，進口人如係屬前述廠商，

不宜准其工廠驗放申請。 

二、 據本關進口貨物工廠查驗標準作業流程第 2條及第 5條規定，進口人申

請工廠查驗(以取樣)，應由進口人補具書面說明且載明工廠查驗地址，

向驗貨單位申請專案核准工廠查驗，並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徵收相關

之特別驗貨費與押運費。 

結 論 

一、 同海關意見。各通關單位驗貨應以客觀謹慎盡量配合碼頭業者及進口人

對爆炸危險物品之取樣。 

二、 不予列管。 

主辦單位:小港分關  協辦單位:業務二組、旗津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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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08 年第 2次報關業、運輸業、進出口業、貨棧業及貨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 案 

編 號 臨時動議案 

提 案 

單 位 
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業者辦理抽取看樣、看樣作業之執行一案。 

說 明 

一、財政部關務總署於 108 年 12 月 2日回覆中關稽字第 1081017911 號函表 

    示，依現行規定，關員無須於該表單核章，以明權責等等。 

二、現行高雄碼頭作業看樣取樣作業皆依報關行向駐棧關員申請准單核章 

    後，貨棧專責人員憑海關章核發封條，如檢疫取樣准單上無海關蓋章， 

    專責人員將無所依據核發海關封條。 

辦 法 

依據此函所示，海關無須於表單核章，貨棧也將沒有權責發放海關封條給檢

疫看樣等單位，建請海關去函各檢疫看樣單位(農委會檢疫局、食品檢驗局、

標準局)自行製作封條或前往海關提領封條，看樣取樣加封完畢後，貨棧專責

人員憑准單表格上的封條號碼更改封條，以明權責。  

海 關 

意 見 

查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7條第 9款但書「政府機關基於貨品檢驗(疫)

需要所為之抽取貨樣、看樣作業，集散站業者依該機關核發之文件辦理。」

及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壹、進、出口及轉口共同作

業項目五、貨櫃(物)查驗、檢驗(疫)配合作業之作業要點二「進口貨櫃檢驗

(疫)，專責人員驗憑海關核准之特別准單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農委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核章之特別准單及經檢驗(疫)人員簽章之驗關卡予以簽章後，

交由櫃場管理人員核對貨櫃標誌、號碼、封條號碼無訛後陪同查驗或取樣，

拆動之包件應由貨主恢復包封原狀。驗畢後會同相關人員加封海關封條，將

新封條號碼填入特別准單或驗關卡內並輸入電腦，特別准單及驗關卡依序歸

檔備查。」已有明定作業程序，故專責人員憑檢驗(疫)機關核章之特別准單

核發海關封條，交由櫃場管理人員陪同政府機關人員及報關業者會同開櫃及

使用海關封條加封及核銷，於法有據，本案應無執行疑義。 

結 論 
一、 同海關意見。 

二、 不予列管 

主辦單位:小港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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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業務宣導  

一、 【關港貿單一窗口(CPT)提供線上委任作業及主動通知服務/

業務一組】 

(一) 線上委任作業係透過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辦理個案或長期

委任，申請人無須再以紙本臨櫃辦理，可大幅節省人力與時間

成本；另進出口人得於CPT指定郵件信箱設定主動通知服務功

能，可隨時掌握一般進、出口報單通關資訊。 

(二) 線上委任相關操作說明請連結至 CPT 網 頁 ( 網 址 ：

https://portal.sw.nat.gov.tw/)並點選下載使用手冊(路

徑：資料下載/作業手冊/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線上委任系統)；系統操作問題請電洽CPT服務中心電話：

0800-299-889或撥打(02)25506409。 

二、 【反賄選宣導/政風室】 

第 15 屆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09 年 1 月 11 日舉

行，為貫徹廉能政府政策，避免暴力及金錢介入，影響選舉公平性，

選舉期間，如遇有賄選情事或獲悉賄選情資（如現金買票、假訊息

等），請洽法務部反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或洽本室（電話：

562-8131）協助通報賄選情事。 

三、 【進口保稅貨物宣導事項/業務一組】 

貨物存入保稅區(B6、D7、D8 及 F3 )，報單「進口人（納稅義務人）」

欄或「出口人（賣方）」欄非實際買受人（或進口人）或銷售人，應

於「其他申報事項」欄位敘明實際買受人（或進口人）或銷售人；另

於「收貨人代碼」欄或「發貨人代碼」欄，報明該實際買受人（或進

口人）或銷售人之國內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國外廠商代碼（FFF

加上海關監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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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者應配合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業務一組】 

財政部訂定「財政部收受通報所轄非公務機關疑似外洩個人資料案件

處理作業程序」自 108 年 1月 1日起生效，請財政部所轄非公務機關，

含各報關業、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之業者，執行業務確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爾後本關收受通報所轄

業者（報關業、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疑似外洩個人資料案件時，將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對業者進行行政檢查，請轉知所屬會

員對於蒐集、處理、利用及保有之個人資料，應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 【單證合一作業簡介/業務一組】 

(一) 單證合一之簽審會辦作業範圍 

1、國庫署輸入規定 W01 

2、防檢局輸入規定 B01 

3、標檢局輸入規定 C01、C02 

4、食藥署輸入規定 F01、F02、F03、H01、H02 

(二) 單證合一與單證分行比較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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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證分行與單證合一差異比較 

 單證分行 單證合一 差異 

海

運

、

空

運 

業者現行

須分別向

海關申報

報單，及

向各簽審

機關申辦

相關簽審

文件。 

※將進口報單與簽審相關資  

料整併至單證合一新進口報單

(NX5105)，藉由關港貿單一窗

口將海關與各簽審機關介接。 

※無論海關或簽審機關是否受 

理，均將由關港貿單一窗口彙

總機關處理結果，以單證合一

核覆訊息(NX5106)回覆。 

※單證合一報單任一機關不受 

理(含海關)，均以不可補正錯

單回覆報關業者。報關業者須

更正後重新申報。 

※建置關港貿單一 

窗口後，可執行報 

關、報驗、簽審一 

次性申辦(單證合 

一作業)。 

※進口貨物須經簽 

審機關許可者，進 

口 人 可 自 由 選擇 

單 證 合 一 或 現行 

單 證 比 對 作 業方 

式進行報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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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懶人包/業務一組】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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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出口報單 C2 無紙化通關/業務一組】 

海關出口自 104 年 9月、進口自 107 年 1月起，C2 報單審核以無紙化

通關為原則，書面審核為例外，除因法令規定須繳驗紙本正本，或須

由海關書面核章者外，原則上以電子傳輸方式辦理。目前若以「工商

憑證」登入關港貿單一窗口「WEB 系統」上傳資料者，則免收傳輸費

用，本關亦於 107 年 11 月發函責令各通關單位配合優先辦理 C2無紙

化報單，惟本關進口無紙化報單傳輸比率約 13.23%；出口傳輸比率約

29.08%，希望本關轄區內各報關業者 C2 報單如符合無紙化條件，多

加採線上傳輸方式辦理，以達便捷通關。 

八、 【財政部於本(108)年11月15日核釋營利事業於會計年度結

算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規定，並由關務署於近期公告

海關配合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核定完稅價格作業要點，

自 109 年 1 月 1日起實施。/關務署稽核業務組/事後稽核科】  

(一) 財政部表示，涉及受控交易之營利事業於進口貨物通關階段，

應於進口報單特殊關係欄位填報代碼136(有特殊關係且影響

交易價格)、納稅辦法欄位填報65(預估稅捐)及其他申報事項

欄位註記「辦理000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作業」，並檢具預

估商業發票、貨價申報書及進口貨物押款放行申請書，向海關

申請繳納保證金先行驗放貨物，該等貨物之通關方式為文件審

核或貨物查驗。 

(二) 又該營利事業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次年1月31日前，檢送「營

利事業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核定申請

書」、交易合約、正式商業發票及付款單證等資料，向海關申

請核定完稅價格，若資料有誤、文件不齊或另須補充資料時，

海關將通知申請人於15日內補正文件資料。 

(三) 海關受理核定營利事業會計年度進口報單完稅價格時，將依關

稅法第29條至第35條規定，檢視交易價格是否受買、賣雙方特

殊關係影響及其適用估價方法，並於4個月內完成進口貨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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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移轉訂價完稅價格核定作業，必要時，得延長核定期間

2個月，並通知營利事業。若營利事業未於次年1月31日前向海

關申請核定完稅價格，或經海關通知補件而未於15日內補正文

件者，海關將依職權逕行核定完稅價格。 

(四)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為利營利事業申辦會計年度一次性移轉訂

價作業，海關將於各關設置單一窗口，提供商民諮詢服務。 

宣導事項聯絡人：張修誠專員 

聯絡電話：（02）25505500分機2781 

 

 


